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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

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陈汉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经审议表决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关于

2018

年度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承诺净利润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利润承诺

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相关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第五节

.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内容。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迪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经审议表决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不定期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公司

2015

年已多次召开股东大会

,

为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

节省投资者的时间

,

公司将视重大资产购买的交割进度确定审议《关于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的股东大会时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

三、备查文件

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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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2015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关于

2018

年度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承诺净利润

,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利润承诺

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相关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第五节

.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内容。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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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复牌。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员工持股计划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

同时由于公司拟筹划股权收购重大

事项

,

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并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4)

。经核实

,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并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8)

。

2015

年

9

月

7

日、

2015

年

10

月

19

日、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87

、

2015-101

、

2015-103)

。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公司披露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08)

。公司股票

停牌期间

,

根据相关规定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并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披露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草案

)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11

月

30

日晚

,

公司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不需行政许可

)

【

2015

】第

27

号

,

以下简称“《重组问询

函》”

)

。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

逐项落实并认真回复

,

对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关于重组问询函的

回复及修订后的报告书和报告书摘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批准本次交易的方案。标的公司作为外商投资融资租赁

公司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根据有关规定还需要经过其注册地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存在不确定

性

,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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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盛股份”或“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

,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文件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不需

行政许可

)

【

2015

】第

27

号

,

以下简称“《问询函》”

)

的要求

,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重组预案等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

主要情况如下

(

如无特殊说明

,

本公告中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

。

1

、在“重大事项提示”

/

“三、补偿安排”及“第五节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内容”

/

“二、《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补充

披露《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

>

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

2

、在“重大事项提示”补充披露“十二、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十三、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十四、本次交

易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

3

、在“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补充披露“

(

五

)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简表及主要财务指标”

;

4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二

)

主要产品、服务及其用途”补充披露主要客户的情况

;

5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

/

“

3

、富嘉租赁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

介绍”补充披露“

(3)

外部资金与融资租赁项目融出资金的期限匹配性”

;

6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补充披露“

4

、交易标的的主要资金来

源的构成、规模和占比情况”、“

5

、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及定价的公允性”

;

7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五

)

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修正披露富嘉租赁的房产租赁

情况

;

8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五

)

与业务相关的关键资源要素”补充披露“

5

、富嘉租赁核心团

队的具体情况”

;

9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补充披露“

(

七

)

国内货币政策变动对交易标的融资业务的后续影

响”

;

10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八

)

富嘉租赁的风险资产”补充披露“

1

、风险资产分类标准”、

“

2

、风险资产分类的合理性”、“

3

、报告期内的分类情况”、“

4

、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

11

、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九、标的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补充披露“

(

四

)

交易标的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同行业之

间的差异以及对利润的影响”

;

12

、在“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二、富嘉租赁的评估情况”补充披露“

(

四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下的重要评估或估值参数及选择依据”、

“

(

五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

六

)

交易标的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

;

13

、在“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三、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补充披露“

(

四

)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重要评估

参数选择、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说明”

;

14

、在“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五、业绩承诺和盈利预测的分析”补充披露“

(

一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5

年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分

析”、“

(

二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6

年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分析”、“

(

三

)

标的公司盈利预测与报告期盈利情况的比较分析”

;

15

、在“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补充披露“六、本次交易完成后富嘉租赁的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的融合情况”

;

16

、在“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补充披露“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来发展经营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

;

17

、在“第十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二、关联交易”

/

“

(

三

)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补充披露“

4

、为减少和规范与中植汽车之间

关联交易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

18

、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补充披露“十六、交易标的估值较高的风险”、“十七、交易标的融入资金来源较为集中的风险”、

“十八、标的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流动性风险”、“十九、富嘉租赁主要客户变化较大的风险”

;

19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

“五、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资产交易”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资产交易与

本次交易的关系

;

20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补充披露“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及相应的

安排”。

公司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披露

,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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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

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

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

,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

一、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

、结合公司当前的股本规模、经营状况、未来发展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业务发展需要

,

以及公司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

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

的合理诉求

,

为积极回报股东

,

提升公司开展相关业务时的综合竞争力

,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实

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提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

(

含税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

2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承诺

:

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上述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后

,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集公司董事陈汉康、

周景春、占利华、高翔、鲁旭波、李迪六名董事

(

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

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

,

经过讨论研究

,

一致认为

: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提议的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与公司实际情况相匹配

,

股

本转增后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做大做强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中分配政策的规定

,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以上董事均书面承诺

,

在公司召开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在本预案披露前

,

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

并对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票情况

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

6

个月

,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预计在未来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00

万股

,

除此外暂未收到其他

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来

6

个月内的股份减持计划。

四、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

,

并非董事会决议

,

具体预案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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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与朗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朗博集团”

)

签署《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与

Lambor Group Limited

之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

(

以下简称“《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第五节

.

本次交易的主要合同内容。

为进一步明确《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关于

2018

年度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承诺净利润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与朗博集团补充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朗博集团承诺

,

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实施完毕

,

利润补偿的利润承诺期顺延至

2018

年

,

其

中

,2018

年度富嘉租赁的承诺净利润应不低于

18,000

万元人民币。

二、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

,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修订

)

》、《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

作为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

本着审慎、负责

的态度

,

基于独立判断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1.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修订

)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时

,

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

,

也未代理非关联

董事行使表决权

,

相关议案由参加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

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黄廉熙 潘孝娜 曲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朗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

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承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

,

朗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就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盛股份”

)

以现金向本公司购买富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

)

涉及的相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

1.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将及时向康盛股份提供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之目的而被要求提供的所有必要的文件、资料及其他信

息

(

以下合称“本次重组相关信息”

),

并保证所提供的本次重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所

提供的本次重组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如因本公司提供的本次重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康盛股份或者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如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

查结论明确之前

,

本公司将暂停转让届时在康盛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

如有

);

2.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在中国境内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

3.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在中国境内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

4.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泄漏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内幕信息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

5.

如因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违反上述第

2

、

3

、

4

项承诺而给康盛股份或其投资者造成损失

,

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将

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朗博集团有限公司(Lambor� Group� Limited)

签名:王伟

职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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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30

日晚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盛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

)

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

不需行政许可

)

【

2015

】第

27

号

),

公司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自查

,

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做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重组

报告书”

)

中的相同。 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

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一、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

)

》

(

以下简称“《第

26

号

准则》”

)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

(

一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

(

二

)

交易标的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

;

(

三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下的重要评估或估值参数及选择依据

,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规模或融资规模增长率、租息率、未来预期收益现金

流、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取值情况和估值测算过程

;

(

四

)

董事会结合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对重要评估参数选择、评估依

据及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说明

;

(

五

)

请充分评估是否存在交易标的估值较高的风险

,

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

(

一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二、富嘉租赁的评估情况”

/

“

(

五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补充披露如下

:

富嘉租赁采用收益法净资产评估值为

93,089.76

万元

,

评估增值

58,465.92

万元

,

增值率

168.86%

。评估增值主要系根据富嘉租赁所处行业和

成长性分析

,

富嘉租赁的收益将在未来几年内保持持续增长

,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近年来

,

我国政府及各级政府部门推动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政策导向较为明确。商务部于

2012

年

6

月发布了《商务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商贸流通领域的实施意见》

,

国务院于

2013

年

7

月、

2014

年

7

月、

2015

年

8

月分别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

意见》、《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

上述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支

持带动了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

2

、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前景较好

根据《中国融资租赁行业

2014

年度报告》

,2010

年至

2013

年

,

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分别为

7,000

亿元、

9,300

亿元、

15,500

亿元和

21,000

亿元

,

根据《

2014

年融资租赁业发展报告》

,2014

年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

3.2

万亿元

,

融资租赁行业在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最近五年的年化复

合增长率为

46.22%

。预计

2015

年我国将超越美国

,

成为世界第一租赁大国

,

我国融资租赁业

2015

年至

2020

年有望实现年均

30%

以上的增长

,

有可

能于

2020

年达到

12

万亿元的规模。

3

、企业具有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较好的成长性

富嘉租赁虽成立时间不长

,

但核心管理团队拥有多年的金融行业和租赁行业相关经验

,

熟悉融资租赁公司的运作模式

,

具有较高的专业水

平

,

并在业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方和客户资源。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保证了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

在

2015

年

3

月设立至

9

月的短时间内为富嘉

租赁实现了

5,347.94

万元的营业收入和

3,640.44

万元的净利润并预计全年会实现净利润

7,012.87

万元

,

预计在后续五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

9,

881.39

万元、

12,462.57

万元、

14,226.72

万元、

15,505.92

万元和

16,995.26

万元。此外

,

富嘉租赁已经开始与交通银行、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等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开展资金合作洽谈并与部分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不断拓宽公司的外部资金融资渠道

,

为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

,

在内外部双重有利因素的推导下

,

富嘉租赁具备持续增长的潜力和空间

,

业绩增长预期对其股东权益价值的贡献相对合

理

,

因而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相比其净资产账面值有较大幅度增值。

(

二

)

交易标的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二、富嘉租赁的评估情况”

/

“

(

六

)

交易标的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及其原

因”补充披露如下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3,089.76

万元

,

较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4,623.80

万元增加

58,465.96

万元

,

增幅为

168.86%

。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

,

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

,

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

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

,

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

,

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

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富嘉租赁的资产主要为与融资租赁债权相关的应收款项以及部分暂时闲置购买理财产品的其他流动资产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只能反映该

等资产的基准日静态价值

,

较难充分体现该等资产持续运转情况下的价值。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

(

获利能力

)

的大小

,

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

折现率

,

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

,

得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富嘉租赁属于租赁行业

,

其预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有较快的增长速度

,

其收

入主要来源于融资租赁等业务

,

收益法评估结果不仅与公司账面实物资产存在一定关联

,

亦能反映公司所具备的资产配置及管理水平、团队

管理优势、行业运作经验、市场开拓能力、客户关系、融资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因素的价值贡献。根据富嘉租赁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

,

收益法

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综上所述

,

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

,

采用该方法评估的结果只能对富嘉租赁现有资产的静态价值进行反映

,

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企业

全部资产的价值

,

而收益法能够全面反映企业持续经营所体现的全部权益价值

,

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

异。

(

三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下的重要评估或估值参数及选择依据

,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规模或融资规模增长率、租息率、未来预期收益现金

流、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的取值情况和估值测算过程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二、富嘉租赁的评估情况”

/

“

(

四

)

交易标的收益法评估下的重要评估或估值参数及选择

依据”补充披露如下

:

1

、业务规模及融资租赁规模增长率

我国租赁行业

2010

年至

2014

年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46.22%,

而我国

2014

年融资渗透率仍不足

5%,

与欧美发达国家

10~

20%

的融资渗透率相比仍然偏低

;

此外

,

我国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产业政策

,

鼓励融资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

;

因

此

,

我国融资租赁业务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富嘉租赁目前处于创立初期

,

根据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

随着业务人员、资金配备逐步完善

,

内部流程执行效率将逐渐提高

,

储备项目逐步

释放

,

富嘉租赁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

因此评估机构预测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富嘉租赁的业务规模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018

年以后进入稳

定发展阶段。

本次评估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的租赁规模增长率分别选取为

44%

、

40%

、

15%

、

10%

、

10%,2021

年以后租赁规模保持稳

定

,

对应的融资资产期末余额较上年增长

112.54%

、

42.10%

、

20.43%

、

12.32%

、

10.23%,

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29.13%

。本次评估机构采用的未来年度

的业务规模增长率充分考虑了行业的发展动态及富嘉租赁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

,

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2

、租息率和咨询服务费率

根据富嘉租赁各项目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评估机构测算了不同租赁期限项目的加权平均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

;

结合富嘉租赁

最新拟签订合同的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同时参考行业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选取

10%

为预测期年租息率

,

一年期租赁项目年化

咨询服务费率选取为

5%,

两年期及三年期租赁项目年化咨询服务费率选取为

4.5%,

上述参数的选取是相对谨慎合理的。

3

、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

①

营业收入预测

经调查

,

被评估企业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

其评估基准日各项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融资租赁

租息

５６２．４６

咨询服务费

４

，

７８５．４７

收入合计

５

，

３４７．９４

融资租赁租息收入是指被评估企业通过售后回租等融资租赁方式为承租人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

同时按照融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息率和

租金支付方式

,

向承租人收取租金。财务顾问费收入是被评估企业与客户签订咨询服务合同

,

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融资咨询相关劳务

,

包括对客

户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

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

设计具体的融资方案

,

并根据融资方案向客户提供相关筹资服务。

根据本次评估假设

,

被评估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将依据基准日时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

且资产规模及其构成、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

以及销售策略等仍保持其最新的状态持续

,

而不发生较大变化。本次评估结合被评估企业基准日营业收入构成

,

租息率、利率、财务顾问费率

水平

,

并参考基准日后最新经营数据、合同订单情况及经营计划

,

估算其未来各年度的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预测结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及以后

租

赁

业

务

利息

１

，

９８７．４４ ２０

，

６８６．８８ ３１

，

９４４．９１ ４１

，

３３１．５０ ４７

，

９４５．６５ ５３

，

３２４．２２ ５６

，

７３８．８２ ５７

，

７０８．０４ ５７

，

８５８．５７

顾问费

５

，

５４６．７６ １５

，

１６２．０８ １９

，

５９３．００ ２２

，

５３１．９５ ２４

，

７８５．１５ ２７

，

２６３．６６ ２７

，

２６３．６６ ２７

，

２６３．６６ ２７

，

２６３．６６

收入合计

７

，

５３４．０２ ３５

，

８４８．９６ ５１

，

５３７．９１ ６３

，

８６３．４５ ７２

，

７３０．８０ ８０

，

５８７．８７ ８４

，

００２．４７ ８４

，

９７１．６９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②

营业成本预测

根据报表披露

,

被评估企业最近一期营业成本发生额为

416.22

万元

,

主要为资金成本。对于资金成本

,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资

金成本及融资规模水平

,

结合同类融资市场的资金成本水平进行估算

;

营业成本预测结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７

，

５３４．２０ ３５

，

８４８．９６ ５１

，

５３７．９１ ６３

，

８６３．４５ ７２

，

７３０．８０ ８０

，

５８７．８７ ８４

，

００２．４７ ８４

，

９７１．６９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毛利率

０．７９ ０．５１ ０．４５ ０．４２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３９ ０．３９

营业成本

１

，

６１６．２５ １７

，

７４５．００ ２８

，

３００．４４ ３６

，

９７７．５３ ４３

，

１２５．９０ ４８

，

０６１．３３ ５１

，

１６０．７０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４２．３８

资金成本

１

，

６１６．２５ １７

，

７４５．００ ２８

，

３００．４４ ３６

，

９７７．５３ ４３

，

１２５．９０ ４８

，

０６１．３３ ５１

，

１６０．７０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４２．３８

③

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

根据报表披露

,

被评估企业最近一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

49.13

万元

,

主要为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等。经核查

,

被评估企业营业税税率为

5%,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

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

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2%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

企业历史年度经营模式、业务构成及其与流转税的对应关系确定其未来各年度各项税费的计税基础

,

结合各项税率估算其未来各年度营业税

金及附加发生额

,

预测结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及以后

营业税

３８．４９ ３９７．５４ ３６７．３７ ４７５．３１ ５５１．３７ ６１３．２３ ６５２．５０ ６６３．６４ ６６５．３７

城建税

４０．４８ ２４３．０７ ４００．７２ ５０６．６３ ５８２．０２ ６４６．０４ ６８０．０８ ６８９．７４ ６９１．２４

教育费附加

１７．３５ １０４．１７ １７１．７４ ２１７．１３ ２４９．４４ ２７６．８８ ２９１．４６ ２９５．６０ ２９６．２５

地方教育费附加

１１．５７ ６９．４５ １１４．４９ １４４．７５ １６６．２９ １８４．５８ １９４．３１ １９７．０７ １９７．５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合计

１０７．８９ ８１４．２３ １

，

０５４．３１ １

，

３４３．８１ １

，

５４９．１２ １

，

７２０．７３ １

，

８１８．３５ １

，

８４６．０６ １

，

８５０．３６

④

营业费用预测

根据报表披露

,

被评估企业最近一期营业费用发生额为

133.36

万元

,

主要为人力资源费、差旅费等。对于人力资源费

,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

企业历史年度销售人员数量及薪酬福利水平

,

结合当地社会平均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及被评估企业人力资源规划进行估算

;

对于差旅费等变

动费用

,

本次评估参照历史年度该等变动费用构成及其与营业收入的比率

,

并结合被评估企业营业收入预测情况进行估算。营业费用预测结

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７

，

５３４．２０ ３５

，

８４８．９６ ５１

，

５３７．９１ ６３

，

８６３．４５ ７２

，

７３０．８０ ８０

，

５８７．８７ ８４

，

００２．４７ ８４

，

９７１．６９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营业费用

／

收入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营业费用合计

９７２．３１ ２

，

９７３．０９ ３

，

９４６．８１ ４

，

６９６．３２ ５

，

２８７．４８ ５

，

８４３．４０ ５

，

９４５．８４ ５

，

９７４．９１ ５

，

９７９．４３

人力资源费

２４５．３８ １

，

２４０．７０ １

，

３６４．７７ １

，

５０１．２５ １

，

６５１．３８ １

，

８１６．５１ １

，

８１６．５１ １

，

８１６．５１ １

，

８１６．５１

差旅费

１４２．４０ ８１０．３４ １

，

０１７．１８ １

，

２６０．４４ １

，

４３５．４６ １

，

５９０．５３ １

，

５９０．５３ １

，

５９０．５３ １

，

５９０．５３

其他

３．７１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２

销售提成

５８０．８３ ９０３．３３ １

，

５４６．１４ １

，

９１５．９０ ２

，

１８１．９２ ２

，

４１７．６４ ２

，

５２０．０７ ２

，

５４９．１５ ２

，

５５３．６７

⑤

管理费用预测

根据报表披露

,

被评估企业最近一期管理费用发生额为

204.77

万元

,

主要为人力资源费、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对于

人力资源费

,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管理人员数量及薪酬福利水平

,

结合当地社会平均劳动力成本变化趋势及被评估企业人力资

源规划进行估算

;

对于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固定费用

,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企业历史年度折旧率、摊销率及管理费用中折旧、摊销占总折旧、

总摊销比例

,

结合被评估企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规模及结构的预测情况进行估算

;

对于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变动费用

,

本次评估参照被评估

企业历史年度该等变动费用构成及其与营业收入的比率

,

并结合被评估企业营业收入预测情况进行估算。管理费用预测结果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７

，

５３４．２０ ３５

，

８４８．９６ ５１

，

５３７．９１ ６３

，

８６３．４５ ７２

，

７３０．８０ ８０

，

５８７．８７ ８４

，

００２．４７ ８４

，

９７１．６９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管理费用合计

４０２．５６ １

，

３００．５７ １

，

６０１．５７ １

，

８５４．４９ ２

，

０６８．３１ ２

，

２７３．８９ ２

，

３０３．０８ ２

，

３１１．３６ ２

，

３１２．６５

人力资源费

１３１．７０ ６２３．１７ ６８５．４８ ７５４．０３ ８２９．４４ ９１２．３８ ９１２．３８ ９１２．３８ ９１２．３８

折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无形资产摊销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４．２３ ７．１１ － － － － －

业务招待费

２８．１５ ２８．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３５．１４ １６７．４６ １９０．７１ ２１１．３１ ２１１．３１ ２１１．３１

租赁费

７９．５３ １７．７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６３．６０

差旅费

１６．９５ ６７．８０ ９７．４７ １２０．７８ １３７．５５ １５２．４１ １５２．４１ １５２．４１ １５２．４１

税金

３６．００ ８４．００ １２０．７６ １４９．６４ １７０．４２ １８８．８３ １９６．８３ １９９．１０ １９９．４６

其他

３．３６ ６２．３２ ８９．５９ １１１．０２ １２６．４４ １４０．０９ １４０．０９ １４０．０９ １４０．０９

奖金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２．４０ ３１９．７３ ３９６．２０ ４５１．２１ ４９９．９５ ５２１．１４ ５２７．１５ ５２８．０８

交通费

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７．２５ ２１．３８ ２４．３５ ２６．９８ ２６．９８ ２６．９８ ２６．９８

中介机构费

４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办公费

０．７５ ３．８５ ５．５３ ６．８６ ７．８１ ８．６５ ８．６５ ８．６５ ８．６５

水电费

４．８０ １３．２０ １９．８８ ２３．５２ ２６．７８ ２９．６７ ２９．６７ ２９．６７ ２９．６７

⑥

所得税预测

经核查

,

被评估企业适用

2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本次评估以被评估企业未来各年度利润总额的预测数据为基础

,

考虑业务招待费纳税调

增影响等事项

,

确定其未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

并结合相应企业所得税税率估算被评估企业未来各年度所得税发生额

,

预测结果见后表。

⑦

权益增加额预测

被评估单位每年的税后净利润应当提取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

,

并且在考虑根据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办法

,

融资租赁公司杠杆倍数控

制在

10

倍以内

,

因此根据未来期的规模预测应进行一定比例的利润留存

,

未来期租赁规模的预测在被评估单位达到监管要求的基础上

,

最大可

能分配利润。预测结果见后表。

⑧

净现金流量的预测结果

下表给出了被评估企业未来经营期内的营业收入以及净现金流量的预测结果。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估算

,

主要是在被评估企业报表

揭示的历史营业收入、成本和财务数据的核实以及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

根据其经营历史、市场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作出的一

种专业判断。估算时不考虑未来经营期内无明确依据的营业外收支、补贴收入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营等所产生的损益。

单位

:

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收入

７

，

５３４．２０ ３５

，

８４８．９６ ５１

，

５３７．９１ ６３

，

８６３．４５ ７２

，

７３０．８０ ８０

，

５８７．８７

成本

１

，

６１６．２５ １７

，

７４５．００ ２８

，

３００．４４ ３６

，

９７７．５３ ４３

，

１２５．９０ ４８

，

０６１．３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７．８９ ８１４．２３ １

，

０５４．３１ １

，

３４３．８１ １

，

５４９．１２ １

，

７２０．７３

营业费用

９７２．３１ ２

，

９７３．０９ ３

，

９４６．８１ ４

，

６９６．３２ ５

，

２８７．４８ ５

，

８４３．４０

管理费用

４０２．５６ １

，

３００．５７ １

，

６０１．５７ １

，

８５４．４９ ２

，

０６８．３１ ２

，

２７３．８９

财务费用

－ － － － － －

营业利润

４

，

４３５．１９ １３

，

０１６．０７ １６

，

６３４．７８ １８

，

９９１．２９ ２０

，

６９９．９９ ２２

，

６８８．５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５．１１ １７１．６５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利润总额

４

，

５００．３１ １３

，

１８７．７２ １６

，

６３４．７８ １８

，

９９１．２９ ２０

，

６９９．９９ ２２

，

６８８．５２

减：所得税

１

，

１２７．８８ ３

，

３０６．３３ ４

，

１７２．２１ ４

，

７６４．５７ ５

，

１９４．０７ ５

，

６９３．２６

净利润

３

，

３７２．４３ ９

，

８８１．３９ １２

，

４６２．５７ １４

，

２２６．７２ １５

，

５０５．９２ １６

，

９９５．２６

减：权益增加额

－１

，

０４５．６８ ３

，

６５６．１１ ４

，

６１１．１５ ５

，

２６３．８９ ４

，

３４１．６６ ４

，

７５８．６７

净现金流量

４

，

４１８．１１ ６

，

２２５．２７ ７

，

８５１．４２ ８

，

９６２．８３ １１

，

１６４．２７ １２

，

２３６．５９

(

续表

)

项目

／

年度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收入

８４

，

００２．４７ ８４

，

９７１．６９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８５

，

１２２．２３

成本

５１

，

１６０．７０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５１

，

９６２．１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８１８．３５ １

，

８４６．０６ １

，

８４６．０６ １

，

８４６．０６ １

，

８４６．０６ １

，

８４６．０６

营业费用

５

，

９４５．８４ ５

，

９７４．９１ ５

，

９７４．９１ ５

，

９７４．９１ ５

，

９７４．９１ ５

，

９７４．９１

管理费用

２

，

３０３．０８ ２

，

３１１．３６ ２

，

３１１．３６ ２

，

３１１．３６ ２

，

３１１．３６ ２

，

３１１．３６

财务费用

－ － － － － －

营业利润

２２

，

７７４．５１ ２２

，

８７７．１９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利润总额

２２

，

７７４．５１ ２２

，

８７７．１９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２３

，

０２７．７２

减：所得税

５

，

７１４．７６ ５

，

７４０．４３ ５

，

７７８．０６ ５

，

７７８．０６ ５

，

７７８．０６ ５

，

７７８．０６

净利润

１７

，

０５９．７５ １７

，

１３６．７６ １７

，

２４９．６６ １７

，

２４９．６６ １７

，

２４９．６６ １７

，

２４９．６６

减：权益增加额

１

，

７０５．９８ １

，

７１３．６８ １

，

７２４．９７ １

，

７２４．９７ １

，

０１３．６４ －

净现金流量

１５

，

３５３．７８ １５

，

４２３．０９ １５

，

５２４．７０ １５

，

５２４．７０ １６

，

２３６．０２ １７

，

２４９．６６

4

、折现率

(1)

无风险收益率

rf

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

,

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的近似

,

即

rf=4.08%

。

序号 国债代码 国债名称 期限 实际利率

１ １０１００２

国债

１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３４６

２ １０１００３

国债

１００３ ３０ ０．０４１２

３ １０１００７

国债

１０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３９

４ １０１００９

国债

１００９ ２０ ０．０４００

５ １０１０１２

国债

１０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２８

６ １０１０１４

国债

１０１４ ５０ ０．０４０７

７ １０１０１８

国债

１０１８ ３０ ０．０４０７

８ １０１０１９

国债

１０１９ １０ ０．０３４４

９ １０１０２３

国债

１０２３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１０ １０１０２４

国债

１０２４ １０ ０．０３３１

１１ １０１０２６

国债

１０２６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１２ １０１０２９

国债

１０２９ ２０ ０．０３８６

１３ １０１０３１

国债

１０３１ １０ ０．０３３２

１４ １０１０３４

国债

１０３４ １０ ０．０３７０

１５ １０１０３７

国债

１０３７ ５０ ０．０４４５

１６ １０１０４０

国债

１０４０ ３０ ０．０４２７

１７ １０１０４１

国债

１０４１ １０ ０．０３８１

１８ １０１１０２

国债

１１０２ １０ ０．０３９８

１９ １０１１０５

国债

１１０５ ３０ ０．０４３６

２０ １０１１０８

国债

１１０８ １０ ０．０３８７

２１ １０１１１０

国债

１１１０ ２０ ０．０４１９

２２ １０１１１２

国债

１１１２ ５０ ０．０４５３

２３ １０１１１５

国债

１１１５ １０ ０．０４０３

２４ １０１１１６

国债

１１１６ ３０ ０．０４５５

２５ １０１１１９

国债

１１１９ １０ ０．０３９７

２６ １０１１２３

国债

１１２３ ５０ ０．０４３８

２７ １０１１２４

国债

１１２４ １０ ０．０３６０

２８ １０１２０４

国债

１２０４ １０ ０．０３５４

２９ １０１２０６

国债

１２０６ ２０ ０．０４０７

３０ １０１２０８

国债

１２０８ ５０ ０．０４３０

３１ １０１２０９

国债

１２０９ １０ ０．０３３９

３２ １０１２１２

国债

１２１２ ３０ ０．０４１１

３３ １０１２１３

国债

１２１３ ３０ ０．０４１６

３４ １０１２１５

国债

１２１５ １０ ０．０３４２

３５ １０１２１８

国债

１２１８ ２０ ０．０４１４

３６ １０１２２０

国债

１２２０ ５０ ０．０４４０

３７ １０１２２１

国债

１２２１ １０ ０．０３５８

３８ １０１３０５

国债

１３０５ １０ ０．０３５５

３９ １０１３０９

国债

１３０９ ２０ ０．０４０３

４０ １０１３１０

国债

１３１０ ５０ ０．０４２８

４１ １０１３１１

国债

１３１１ １０ ０．０３４１

４２ １０１３１６

国债

１３１６ ２０ ０．０４３７

４３ １０１３１８

国债

１３１８ １０ ０．０４１２

４４ １０１３１９

国债

１３１９ 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４５ １０１３２４

国债

１３２４ ５０ ０．０５３８

４６ １０１３２５

国债

１３２５ ３０ ０．０５１１

４７ １０１４０５

国债

１４０５ １０ ０．０４４７

４８ １０１４０９

国债

１４０９ ２０ ０．０４８３

４９ １０１４１０

国债

１４１０ ５０ ０．０４７２

５０ １０１４１２

国债

１４１２ １０ ０．０４０４

５１ １０１４１６

国债

１４１６ ３０ ０．０４８２

５２ １０１４１７

国债

１４１７ ２０ ０．０４６８

５３ １０１４２１

国债

１４２１ １０ ０．０４１７

５４ １０１４２５

国债

１４２５ ３０ ０．０４３５

５５ １０１４２７

国债

１４２７ ５０ ０．０４２８

５６ １０１４２９

国债

１４２９ １０ ０．０３８１

平均

０．０４０８

(2)

市场期望报酬率

rm

一般认为

,

股票指数的波动能够反映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

,

指数的长期平均收益率可以反映市场期望的平均报酬率。通过对上证综合指

数自

1992

年

5

月

21

日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指数平均收益率进行测算

,

得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

,

即

:

rm=11.24%

。

(3)(e

值

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

,

以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

250

周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

,

得到富嘉租赁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e=

0.9620

。

(4)

折现率

re

本次评估考虑到富嘉租赁在公司的融资条件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

,

设特性

风险调整系数

ε=0.03;

得到富嘉租赁的权益资本成本

re=0.1397,

即为本次评估所采用的折现率。

本次折现率选取为

13.97%,

充分考虑了标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

,

是相对谨慎合理的。

(

四

)

董事会结合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相关情况、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及经营情况等对重要评估参数选择、评估依

据及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说明

;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

“三、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

/

“

(

四

)

上市公司董事会对重

要评估参数选择、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说明”补充披露如下

:

经审阅关于评估机构和本次资产评估的相关材料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1

、本次资产评估的重要评估参数选择的合理性情况

(1)

业务规模及融资租赁规模增长率

我国租赁行业

2010

年至

2014

年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46.22%,

而我国

2014

年融资渗透率仍不足

5%,

与欧美发达国家

10~

20%

的融资渗透率相比仍然偏低

;

此外

,

我国政府出台《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产业政策

,

鼓励融资租赁业务的快速发展

;

因

此

,

我国融资租赁业务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富嘉租赁目前处于创立初期

,

根据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

随着业务人员、资金配备逐步完善

,

内部流程执行效率提高

,

储备项目逐步释放

,

富

嘉租赁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期

,

因此评估机构预测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富嘉租赁业务规模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018

年以后进入稳定发展

阶段。

本次评估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的租赁规模增长率分别选取为

44%

、

40%

、

15%

、

10%

、

10%,2021

年以后租赁规模保持稳

定

,

对应的融资资产期末余额较上年增长

112.54%

、

42.10%

、

20.43%

、

12.32%

、

10.23%,

年化复合增长率为

29.13%

。本次评估机构采用的未来年度

的业务规模增长率充分考虑了行业的发展动态及富嘉租赁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

,

具备合理性和谨慎性。

(2)

租息率和咨询服务费率

评估机构根据富嘉租赁各项目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测算了不同租赁期限项目的加权平均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

;

结合富嘉租赁

最新拟签订合同的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参考行业咨询服务费率及租息率水平

,

将预测期年租息率选取为

10%,

一年期租赁项目年化咨

询服务费率选取为

5%,

两年期及三年期租赁项目年化咨询服务费率选取为

4.5%,

评估机构对该参数的选取是相对谨慎合理的。

(3)

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

预测期内

,

富嘉租赁每年提取税后净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根据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办法

,

融资租赁公司杠杆倍数控制在

10

倍以内

,

因此根据富嘉租赁未来期的规模进行一定比例的利润留存

,

并假设未来期租赁规模达到监管要求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分配利润。因此

,

评估机构选取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是合理的。

(4)

折现率

评估机构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

,

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rf

的近似

,

即

rf=

4.08%

。评估机构通过对上证综合指数自

1992

年

5

月

21

日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指数平均收益率进行测

算

,

得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

,

即

:rm=11.24%

。评估机构取沪深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

,

以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9

月

250

周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

,

得到富嘉租赁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e=0.9620

。评估机构考虑到富嘉租赁在公司的融资条件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可比上

市公司的差异性所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

,

设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ε=0.03;

得到富嘉租赁的权益资本成本

re=0.1397,

即为本次评估所采用的折

现率。

本次折现率选取为

13.97%,

充分考虑了标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

,

是相对谨慎合理的。

2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

(

即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法律法规依据、评

估准则依据、资产权属依据

(

重要资产购置合同或凭证及其他参考资料

)

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价格信息

资料库相关资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2015

年

10

月

24

日

)

及其他参考资料

)

和其他参考资料

(

富嘉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及审计报告等

),

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依据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富嘉租赁进行评估

,

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富嘉租赁的最终评估结论

:

在评

估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

采用收益法评估

,

评估后富嘉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3,089.76

万元

,

相比账面价值

34,623.84

万元

,

评估增值

58,

465.92

万元

,

增值率为

168.86%

。

对于被评估企业所处的租赁行业而言

,

收益法评估结果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其账面未记录的资产配置及管理水平、行业经验、企业品牌、客

户资源、融资能力等资源的价值

,

相对资产基础法而言

,

能够更加充分、全面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

,

评估结论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本次资产评估的最终结果具有合理性。

(

五

)

请充分评估是否存在交易标的估值较高的风险

,

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

/

“十六、交易标的估值较高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

通过收益法评估后富嘉租赁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3,089.76

万元

,

相比账

面价值

34,623.84

万元增值

58,465.92

万元

,

增值率为

168.86%,

增值率较高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额度的商誉。虽然从动态市盈率指

标来看富嘉租赁与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相比差异较小

,

且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手签订《利润承诺及补偿协议》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抵补可能发生

的商誉减值损失金额

;

然而

,

若富嘉租赁在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

,

公司收购富嘉租赁

75%

股权所形成的商誉则将存在较高的减值风

险

,

从而影响公司的当期损益。

二、 根据报告书

,

朗博集团承诺富嘉租赁于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0.7

亿元、

1

亿

元、

1.4

亿元。

2015

年

1-9

月

,

富嘉租赁实现净利润

3,640.44

万元

,

结合朗博集团的业绩承诺

,

富嘉租赁

2015

年

10-12

月至少需实现净利润

3,359.56

万

元

,2016

年净利润需要比

2015

年增长

42.86%

。请你公司结合富嘉租赁合同签订及执行、业务拓展情况对作出上述业绩承诺的依据、合理性和可

实现性

,

以及富嘉租赁盈利预测与报告期盈利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补充披露。

【回复】

:

(

一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5

年业绩承诺的依据、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五、业绩承诺和盈利预测的分析”

/

“

(

一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5

年业绩承诺的可实

现性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5

年业绩承诺的依据为审计机构按照富嘉租赁现有项目储备情况对富嘉租赁

2015

年

10-12

月的净利润进行的预

测。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

富嘉租赁在

2015

年

10~11

月已签订的合同和完成尽职调查的项目情况如下

:

项目名称 项目期限

融资规模

（万元）

项目状态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天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已签订合同

项目

１ ２

年

７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２ １

年

６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３ ２

年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４ ２０

天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５ ３

年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上述项目已签订合同或预计在

2015

年底前签订合同

,

由于咨询服务的内容主要是为承租方提供融资整体方案、交易安排、尽职调查等融

资租赁相关咨询服务

,

上述项目的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已经在近期基本完成

,

上述项目的咨询服务费收入也预计于

2015

年底确认并实现

,

上述

新增项目预计会为富嘉租赁新增部分租息收入以及

5,637.74

万元的咨询服务费收入

,

与盈利预测的数据差异较小。因此

,

富嘉租赁实现朗博集

团

2015

年的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和较大的可能性。

(

二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6

年业绩承诺的依据、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五、业绩承诺和盈利预测的分析”

/

“

(

二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6

年业绩承诺的可实

现性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

朗博集团对富嘉租赁

2016

年业绩承诺的依据为审计机构按照富嘉租赁现有项目储备情况对富嘉租赁

2016

的净利润进行的预测。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

预计在

2016

年为富嘉租赁带来业务收入的新项目储备情况如下

:

项目名称

项目期限

（年）

融资规模

（万元）

项目状态

项目

６ ３ ５

，

０００．００

已立项

项目

７ １．５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已立项

项目

８ ２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已立项

项目

９ 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１０ ２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已立项

项目

１１ 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完成尽职调查

项目

１２ ３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已立项

上述经立项或尽职调查的新储备项目以及

2015

年签订合同的项目在

2016

年预计实现的收入占盈利预测收入的

72.97%,

并且随着富嘉租

赁业务的逐渐发展

,

以及富嘉租赁与上市公司所托管的中植汽车的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合作

,

富嘉租赁还将在

2016

年开拓新的项目。因此

,

富嘉

租赁实现朗博集团

2016

年的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和较大的可能性。

(

三

)

富嘉租赁盈利预测与报告期盈利情况的比较分析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五、业绩承诺和盈利预测的分析”

/

“

(

三

)

标的公司盈利预测与报告期盈利情况的比较

分析”补充披露如下

:

富嘉租赁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

成立初期即快速投入到融资租赁的业务开展之中

,

通过前期的立项、尽职调查等工作

,

从

2015

年

6

月份开始同

不同的客户签订合同并放款

,

在

2015

年第二、三季度实现了

5,347.94

万元的营业收入和

3,640.44

万元的净利润

(

主要业绩来自于第三季度

)

。富嘉

租赁通过持续的业务开展

,

为

2015

年四季度和

2016

年储备了部分融资租赁项目

(

具体储备项目参见本问题的

(

一

)

和

(

二

)

答复

),

并在积极拓展外

部资金来源和开发新的业务和项目的基础上

,

预计将会在

2015

年四季度和

2016

年分别实现

3,372.43

万元、

9,881.39

万元的净利润。

综上所述

,

富嘉租赁的盈利预测与报告期的盈利情况差异较小

,

富嘉租赁的盈利预测具有合理性。

三、请补充披露交易标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构成、规模和占比情况

,

并说明是否存在融入资金来源较为集中的风险

,

如是

,

请补充相关风险提

示。同时

,

请说明交易标的通过关联方融入资金金额较大的合理性

,

补充披露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及定价的公允性以及国内货币政策变

动对交易标的融资业务的后续影响

,

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

(

一

)

交易标的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构成、规模和占比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

/

“

4

、交易标的的主要

资金来源的构成、规模和占比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

客户名称 资金来源

是否

关联方

金额（元） 占比

年化资金成

本

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司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是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３％ １７．００％

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司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是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３％ １２．００％

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是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２％ １２．００％

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限公司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是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９０％ １０．５０％

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７％

沃德思源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２％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１％

河北香道食品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１１％

合计

６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是否存在融入资金来源较为集中的风险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

/

“十七、标的公司融入资金来源较为集中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

报告期内

,

标的公司主要资金来源于关联方和自有资金

,

存在融入资金来源较为集中的情形。虽然标的公司后续将会使用多种融资方式

获得外部资金

,

但随着标的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资金需求不断增加

,

具有持续获取长期优质资本的能力成为富嘉租赁快速发展的关键因

素

,

如果标的公司不能多渠道、低成本融资

,

将制约标的公司的业务开展。

(

三

)

交易标的通过关联方融入资金金额较大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

,

交易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关联方和自有资金

,

原因系标的公司处在初创期

,

业务规模较小

,

资金需求有限

,

且建立独立的融资渠

道和体系需要一定的时间

,

在依靠自有资金的前提下利用关联方融入资金能够有效及时地满足现有业务资金需求

,

便于业务的平稳启动。

随着富嘉租赁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

仅依靠自有资金和关联方的资金将无法满足业务的资金需求

,

持续获取长期优质资本的能力

,

将成为

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富嘉租赁已经与多家外部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积极拓宽外部融资渠道。

综上所述

,

交易标的在开办初期因规模较小

,

出于资金便利和运行效率等方面考虑

,

从关联方融入资金较大

,

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大和资

金需求的逐步提升

,

富嘉租赁将积极拓展外部资金来源

,

以保证后续业务的资金需求。

(

四

)

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及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

/

“

5

、每笔融入资金

的融资成本及定价的公允性”补充披露如下

:

2015

年

1-9

月

,

富嘉租赁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如下

:

资金来源 融资成本 期限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００％ ３

个月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３

个月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２４

个月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 １８

个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基准利率情况、市场小贷公司融资情况以及私募理财产品情况对富嘉租赁外部资金的资金成本进行定价公允性分

析如下

:

(1)

基准利率和法定上限比较

2015

年

1-9

月

,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年利率

,

以下皆同

)

和法定最高贷款利率

(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4

倍

)

列示如下

:

一年以内（含一年） 一至五年（含五年）

基准利率 法定最高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法定最高贷款利率

４．６％～５．６％ １８．４％～２２．４％ ５％～６％ ２０％～２４％

富嘉租赁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区间介于基准利率和法定最高贷款利率之间

,

未超过法定最高贷款利率限额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

市场融资利率比较

选取市场上可取得的融资公司

(

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等

,

以提供短期贷款为主

)

公开披露信息

,

其资金利息率情况如下

:

贷款公司名称

２０１５

年平均利息率

２０１４

年平均利息率

海博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１１９９ － １６．８９％

天元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１６６８ － ２０．５７％

天秦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２３４３ － ２２．４１％

广顺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２３３６ － １６．１３％

阳光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２３８２ － １５．９８％

国汇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２３８１ － ２１．６４％

信源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２９０５ － ２２．２３％

棒杰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１１８ － １８．６０％

鸿丰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２３３ － １８．０５％

商汇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１１４ － １８．７９％

兆丰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２１０ － １６．７０％

鑫盛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２５７ － ９．７２％～１８．００％

滨江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３４２ － １４．６７％

通源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３７５４ ８．４１％～２１．０２％ ８．７９％～２１．９８％

诚信小贷

－

新三板

８３４０３８ １８．１４％ １８．４１％

市场利息率区间

８．４１％～２１．０２％ ８．８９％～２２．４１％

市场上小贷公司近

1~2

年的平均发放贷款的利率区间在

8.41%~22.41%,

富嘉租赁每笔融入资金的融资成本区间处于市场利率的区间内

,

与市场中同类短期拆借资金利率基本相当。

(3)

私募理财产品利率比较

选取市场中规模较大的

P2P

金融理财机构数据进行比较如下

:

Ｐ２Ｐ

产品名称 产品利息率（一年内期限）

陆金所

８．４０％

人人贷

８．００％～１２．００％

宜人贷

１０．００％

拍拍贷

７．００％～９．２０％

点融网

７．００％～１０．００％

微贷网

９．５０％～１１．２０％

投哪网

８．００％～１２．００％

开鑫贷

７．５０％～８．８０％

有利网

６．７０％～１１．００％

积木盒子

８．００％～１１．００％

市场利息率区间

７．００％～１２．００％

市场上主流

P2P

产品一年内产品期限的利率区间在

7.00%~12.00%,

除从江阴力勤融入资金的成本为

17%

以外

,

富嘉租赁其他融入资金的成

本均在该区间内

,

与市场上主流

P2P

产品的利率相当。

(4)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资金成本比较

融资租赁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及保险机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

构。其中银行资金成本主要取决于存款利率及运营费用

,

资产证券化产品因具有较为完善的内部、外部增信措施以及较好的流动性使得资产

证券化产品预期收益率较低

,

因此银行保理贷款和资产证券化是融资租赁公司外部资金渠道中资金成本较低的两种主要方式

,

而第三方理财

机构、信托公司等其他机构的资金成本主要包括契约型产品投资人的预期收益率加上一定标准的服务费用定价

,

相对银行保理贷款和资产证

券化的资金成本较高。

富嘉租赁由于成立时间较短

,

为便于业务的平稳启动和项目的快速完成

,

外部资金主要来自于第三方理财机构类型的关联方

,

虽然富嘉租

赁已经与交通银行、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来积极拓宽外部融资渠道

,

但在报告期内尚未通过银行保理贷款或资

产证券化等低成本方式去获取外部资金。

目前已在境内证券交易所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融信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福能

(

平潭

)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并已预披露的聚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于

商业银行或资产证券化

,

拟被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华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主要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业务

,

而已被西安宝德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庆汇租赁有限公司主要使用银行保理贷款和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业务开展

,

已被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丰汇租赁

有限公司主要使用银行和信托资金开展业务

,

因此与富嘉租赁外部资金成本具有可比性的同行业公司的外部资金成本情况如下

:

同行业可

比公司

资金来源

是否

关联方

金额

（万元）

融资

成本

庆汇租赁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是

１０

，

８７０．００ １３．００％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是

１９

，

４２０．００ １０．４０％

丰汇租赁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合计） 否

８４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３７％

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合计） 否

１２

，

９５１．００ １０．９４％

中融（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合计） 否

２２

，

８９０．００ ８．８３％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合计） 否

６３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１．４１％

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合计） 否

１８６

，

４０７．００ １１．２４％

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合计） 否

１１

，

０７０．００ １０．８０％

富嘉租赁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是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

备注

:(1)

庆汇租赁和丰汇租赁的资料来自于公开披露的重组报告书

;(2)

上述披露的庆汇租赁和丰汇租赁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

2014-

2015

年披露的非银行资金渠道情况。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

,

富嘉租赁从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获得资金的成本处于同行业合理水平内。而富嘉租赁向江阴力勤融入资金成本较高

,

主要系富嘉租赁为华德钢板提供售后回租业务

,

因

项目期限较短、资金规模较小、客户资金需求迫切且当时市场资金成本较高

,

富嘉租赁以江阴力勤的短期过桥借款进行资金匹配所致。

(5)

与关联方对外提供资金的定价比较分析

资金提供方 资金需求方

是否

关联方

资金金额

（万元）

资金使

用期限

融资

成本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融资租赁公司

１

（浙江省） 是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天

１９．００％

富嘉租赁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个月

１７．００％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Ａ

资管公司

－Ａ１

资产管理计划 否

３４

，

６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８０％

Ｂ

证券公司

－Ｂ１

资产管理计划 否

２９

，

８００ １８

个月

１３．４０％

富嘉租赁 是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个月

１２．００％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Ｃ

资管公司

－Ｃ１

资产管理计划 否

１３０．００ ２４

个月

１１．１５％

Ｄ

资管公司

－Ｄ１

资产管理计划 否

３

，

２８０．００ １８

个月

１０．５０％

Ｅ

信托公司

－Ｅ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１．５０％

富嘉租赁 是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个月

１２．００％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Ｆ

信托公司

－Ｆ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００％

Ｇ

信托公司

－Ｇ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否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个月

１０．００％

Ｈ

信托公司

－Ｈ１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个月

１０．６０％

富嘉租赁 是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个月

１０．５０％

备注

:(1)

上述信息来源于关联方提供的合同及说明

,

由于关联方提供给其他资金需求方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

,

因此将资金需求方脱密处

理

;(2)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对外进行短期过桥资金拆借的情形只有上表中的两个案例

,

其不存在向非关联方提供短期过桥

资金的情形

;(3)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向非关联方提供资金的

情形主要为认购非关联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非关联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

,

资金金额为认购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的

资金规模

,

资金使用期限即为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的预计存续期限

,

融资成本是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及手续费

(

如

有

)

。

富嘉租赁的外部资金方均是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向富嘉租赁提供资金

,

其向富嘉租赁提供资金的成本处于其向第三方提供资金的成本的

合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

,

报告期内富嘉租赁从关联方获取外部资金的定价是公允的。

(

五

)

国内货币政策变动对交易标的融资业务的后续影响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七

)

国内货币政策变动对交易标的融资业务的

后续影响”补充披露如下

: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核心的金融改革方向之一。随着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

,

标志着我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

本放开

,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

,

利率的价格杠杆功能将进一步增强

,

推动交易标的融资租赁业务向真正有资金需求和发展前景的行业、企业配

置

,

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开利率管制可为交易标的按照市场化原则筛选支持的行业、企业提供更大空间

,

推动交易

标的加快转变经营模式

,

完善定价机制

,

提高自主定价能力

,

实现差异化、多元化、持续化经营

,

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2014

年至

2015

年

,

我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

按照“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

,

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

,

在稳定经济运行的同时强

调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

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

,

连续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

,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经由

5.60%

下降为

4.35%

。在尚未实现完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

,

央行的贷款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的贷款

定价有很大的影响

,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融资租赁公司降低资金成本

,

同时也能减少承租人的成本压力

;

相对于银行贷款而言

,

凭借

灵活的经营模式

,

融资租赁行业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背景下

,

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客户

,

富嘉租赁通过执行严格风控制度

,

将在保持原

有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等客户资源的基础上拓展更多的客户和业务。因此

,

目前国内货币政策变动对交易标的后续业务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

六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

富嘉租赁报告期内通过关联方融入的资金金额较大

,

符合富嘉租赁处于业务开展初期的实际情况

,

结合融资租赁的

行业性质

,

随着业务的发展

,

富嘉租赁将积极拓展外部资金来源

,

以保证后续项目的资金需求

;(2)

通过与资本市场和同行业资金成本的比较

,

富

嘉租赁向关联方融入资金的资金成本与市场利率相符

,

定价公允

;(3)

国内目前货币政策向宽松方向发展

,

对交易标的的后续业务有积极的影

响。

四、请结合交易标的资金来源与使用情况

,

补充披露资金的融入、融出期限的匹配性并提示风险

,

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

见。

【回复】

:

(

一

)

交易标的资金的融入、融出期限的匹配性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

/

“

3

、富嘉租赁的主要

资金来源渠道介绍”

/

“

(3)

外部资金与融资租赁项目融出资金的期限匹配性”补充披露如下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融出资金的期限均在融入资金期限内

,

融出资金在规定期限内回款后将可以满足融入资金的本金规模和期限等还

款要求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融入资金期限与融出资金期限的匹配情况具体如下

:

客户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资金融出期限 资金融入期限

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

司

江阴力勤业诚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６／２－２０１６／４／１７

２０１５／６／２－２０１５／９／７

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９／７－２０１５／１２／４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４－２０１６／８／４

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８／２８－２０１７／８／２８ ２０１５／８／２８－２０１７／８／３１

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９／３０－２０１７／３／２９ ２０１５／９／３０－２０１７／３／２９

(

二

)

富嘉租赁融资租赁业务的流动性风险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

/

“十八、标的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流动性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

富嘉租赁除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以外

,

也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

,

以外部融资有效扩大业务规模。虽然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融

出资金的期限均在融入资金期限内

,

融出资金在规定期限内回款后将可以满足融入资金的本金规模和期限等还款要求

,

但是随着业务规模的

不断扩大

,

标的公司未来可能通过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计划等多种方式取得更低成本的外部资金

,

造成租赁项目租金回收与相应项目资金

来源偿还在时间和金额方面不匹配

,

导致富嘉租赁存在融资租赁业务资金流动性风险。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融资租赁项目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外部资金

,

通过查阅标的公司使用外部资金进行的融资

租赁项目的融入资金和融出资金的合同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融出资金的期限均在融入资金期限内

,

融出资金在规定期限内回款后将可以满

足融入资金的本金规模和期限等还款要求

,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资金融入和融出期限是相匹配的。

五、根据报告书

,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与主要客户签订合同的时间集中在

2015

年

6

月至

8

月

,

客户所属行业、地区较为分散

,

请结合交易标的融

资租赁的营销等业务模式说明合同签订时间较为集中的原因

,

并说明业务的可持续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

(

一

)

交易标的报告期内合同签订时间较为集中的原因

富嘉租赁自成立以来

,

始终坚持合规经营

,

建立了涵盖项目立项、尽职调查、项目评审、合同签订、资金发放、租后管理等环节的融资租赁业

务项目流程

(

具体流程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三

)

主要服务流程及方式”

)

。其中

,

从项目立项到合同签订流程所需时间通常为

2~4

个月。

富嘉租赁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

在成立不久即组织业务人员开展业务

,

并按照公司业务流程进行立项、尽职调查和项目评审

,

因此报告期内公

司的合同签订时间集中在

6~9

月

(

报告期内的重大合同签署情况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

/

“

(

六

)

重大业务合同”

)

。

(

二

)

交易标的融资租赁业务的可持续性

融资租赁行业被誉为“朝阳行业”

,

既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

,

又是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

在国民经济和市场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

,

是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植的行业

,

各级政府部门发布了一系列产业政策

,

促进了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稳步发展。根据《中国融资租赁行业

2014

年度报告》

,2010

年至

2013

年

,

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分别为

7,000

亿元、

9,300

亿元、

15,500

亿元和

21,000

亿元

,

根据 《

2014

年融资租赁业发展报

告》

,2014

年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

3.2

万亿元

,

融资租赁行业在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最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

45%

。预计我国融资租

赁业在

2020

年达到

12

万亿元的规模

,2015

年至

2020

年有望实现年均

30%

以上的增长。

富嘉租赁虽成立时间不长

,

但核心管理团队拥有多年的金融行业和租赁行业经验

,

熟悉融资租赁公司的运作模式

,

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

并在业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方和客户资源。主要的业务负责人和管理团队均曾长期任职于银行、证券、信托和租赁公司等机构

,

具有丰富的从

业经验。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保证了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

并已为富嘉租赁储备了部分融资租赁项目

,

为融资租赁业务的快速扩张奠定了基

础。此外

,

公司不断拓宽公司的外部资金融资渠道

,

已与多家机构达成战略业务合作关系

,

为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富嘉租赁在

2015

年

1-9

月已实现

5,347.94

万元的营业收入和

3,640.44

万元的净利润

,

并已积累了大量的储备项目

(

储备项目情况具体参见本

回复问题二的答复

)

。随着业务的开展

,

富嘉租赁的知名度、信誉度也将不断提升

,

相应的也会进一步提高银行的授信额度

,

降低资金成本

,

开拓

新的资金渠道

,

拓展业务

,

有利于富嘉租赁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富嘉租赁以大型优质国有企业客户及机构客户为合作目标

,

通过专业化分工扎根于细分行业或拓展新兴的融资租赁领

域

,

为客户提供多种增值服务

,

变被动提供融资为主动进行资产管理。将资金运作和实物运作紧密相连

,

对租赁资产实施管理、监督、控制资金

管理流向

,

通过对行业的精细化运作和管理

,

积累细分行业的上下游客户

,

实现差异化竞争。此外

,

富嘉租赁将与上市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业务进

行合作

,

也将扩大富嘉租赁的业务规模。

综上所述

,

富嘉租赁的融资租赁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合同签订时间较为集中是由于富嘉租赁成立时间较短

;

交易标的合同的签署与富嘉租赁实际业务

模式相符

;

随着富嘉租赁业务的逐渐开展

,

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结合

,

其融资租赁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六、报告期内交易标的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

96.8%,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前五大客户是否为交易标的的关联方、交易标的对主要客户是否存

在重大依赖

,

并说明主要客户发生变化对公司经营可能的影响、风险

,

并补充相关风险提示。

【回复】

:

(

一

)

报告期内交易标的主要客户的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

(

二

)

主要产品、服务及其用途”补充披露主要客

户的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９

月

客户名称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类型 收入（万元） 占比

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否 售后租回融资租赁

１

，

６８３．１７ ３１．４７％

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限公司 否 售后租回融资租赁

１

，

２８７．５０ ２４．０７％

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否 售后租回融资租赁

１

，

１６５．９６ ２１．８０％

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司 否 售后租回融资租赁

５４９．８０ １０．２８％

沃德思源集团有限公司 否 售后租回融资租赁

４９０．５７ ９．１７％

合计

５

，

１７７．００ ９６．８０％

由于富嘉租赁报告期内开展业务时间较短且业务规模相对较小造成了业务暂时相对集中的情形

,

报告期内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占同

期销售总额的比例达到

96.80%,

但不存在对单一客户销售额占同期销售总额比例超过

50%

的情形。随着富嘉租赁业务规模逐渐加大

,

富嘉租赁

业务集中的情形将会逐步缓解。因此

,

富嘉租赁不存在对单一客户或者主要客户重大依赖的情形。

(

二

)

交易标的客户变化较大的风险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

/

“十九、富嘉租赁主要客户变化较大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

富嘉租赁

2015

年

1-9

月对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占同期销售总额的比例达到

96.80%,

存在业务暂时相对集中的情形

,

主要系富嘉租赁成立

时间较短

,

业务量较少

,

因此每笔交易金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较大。随着标的公司业务的逐步发展

,

富嘉租赁的业务数量及业务规模将逐渐增

大

,

前五名客户销售总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将逐步降低。融资租赁业务的具体方案因客户需求而制定

,

每笔业务结束后

,

不存在重复性的持续

租赁行为

,

因此

,

不同会计期间内客户变化较为频繁符合融资租赁行业的运行特征。随着富嘉租赁客户资源的不断积累和业务规模的持续增

大

,

在后续会计期间内

,

可能存在主要客户变化较大情况。

七、根据报告书

,

交易标的报告期营业收入中咨询服务费占比为

89.48%,

与你公司选取的两家同行业可比公司华中租赁、丰汇租赁相比

,

交

易标的的咨询服务费收入占比较高

,

请你公司从该项收入确认依据、收入具体构成、业务模式等角度分析该项收入占比较高的原因、合理性和

可持续性

,

以及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和合理性

,

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

(

一

)

富嘉租赁咨询服务费的占比情况

可比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一期

２０１４

年度

华中租赁

２．５６％ ３５．８１％

丰汇租赁

１８．７２％ ５７．１２％

富嘉租赁

８９．４８％ －

备注

:(1)

华中租赁的财务数据来自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其中

2015

年一期指

2015

年

1-5

月

;(2)

丰汇租赁的财务数据来自于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修订稿

,

其中

2015

年一期指

2015

年

1-3

月

,

占比为融资租赁业务中财务顾问收入的占比情况

;(3)

富嘉租赁的

2015

年一期指

2015

年

1-9

月

;(4)

华中租赁和丰汇租赁

2015

年一期的咨询服务费占比较

2014

年全年相对较低

,

主要是因为其在一季度新签约的项目相对较少。

(

二

)

交易标的报告期内咨询服务费占比较高的原因、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

以及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和合理性

1

、融资租赁行业的收入种类

融资租赁行业的收入主要由融资租赁收入和咨询服务费两部分组成。融资租赁收入是租赁期内出租人租赁资产所对应的资金利息收入

,

亦称租息收入。咨询服务费是融资租赁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为资金需求方提供融资咨询服务进而确认的收入

;

融资租赁公司为资金需求方提供

的服务主要包括资金整体解决方案、租赁结构个性化设计、租赁交易安排、租赁项目运作和流程咨询、融资前尽职调查及资信审批等一系列

融资租赁相关咨询服务。

2

、咨询服务费收入及融资租赁收入的确认依据

咨询服务业务是咨询服务费收入的确认依据为同时满足咨询服务已经提供

,

咨询服务费收入能够可靠计量

,

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咨询服务费收入的确认依据和业务模式决定了咨询服务费收入一般于资金发放当月确认。

融资租赁收入系在租赁期内

,

采用实际利率法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分配确认。

3

、富嘉租赁报告期内咨询服务费定价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富嘉租赁签订的咨询服务费合同明细情况如下

:

客户名称 融资金额

租期

（月）

咨询服务费

（万元）

咨询服务费

年化收益率

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６３３．７５ ２５．３５％

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１

，

５８４．９１ ６．６０％

上海三花颐景置业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１

，

２８７．５０ ５．７２％

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沃德思源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４９０．５７ ７．５５％

备注

:

富嘉租赁与河北华德钢板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期限为

6

个月

;

双方于

2015

年

11

月签署《补充协议》

,

将融资租赁

期限延长至

2016

年

4

月

17

日。

报告期内

,

富嘉租赁各项目咨询服务费差异较大

,

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

融资租赁企业通常具有年化综合资金成本随租赁期

限增长而降低的特点

,

进而对咨询服务费的年化收益率产生一定影响

;(2)

融资租赁企业的咨询服务费收费水平尚未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

,

其收

费水平受到尽职调查和融资方案的复杂程度、客户资信水平、项目担保情况、资金规模水平、融资期限、资金安排进度、市场资金成本、风险水

平等因素的影响。富嘉租赁在具体业务中充分考虑了上述因素

,

经双方谈判后

,

最终确定咨询服务费。

富嘉租赁各项目中

:

开原城投项目与三花颐景项目租赁期限较长、融资金额较大

,

两个项目的咨询服务费年化收益率差异较小且与行业

规律相符

;

华德钢板项目咨询服务费年化收益率较高

,

主要因为该项目租赁期限较短、融资金额较少

,

且客户资金需求迫切

,

合同签署阶段市场

资金成本较高所致

;

中科环保项目虽然与沃德思源项目租赁期限相同

,

但咨询服务高于沃德思源项目

,

主要系中科环保项目合同于

2015

年

7

月

签署

,

签署期间市场资金成本较高所致。

综上所述

,

富嘉租赁报告期内咨询服务费定价是合理的。

4

、富嘉租赁报告期内咨询服务费占比较高的原因和可持续性

,

以及高于同行业公司的原因和合理性

富嘉租赁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

于

2015

年

6

月开始确认融资租赁收入

,

导致交易标的在报告期内仅确认了

3

个多月的融资租赁收入

,

而相关项

目的咨询服务费收入在报告期内均已大部分确认

,

致使报告期内咨询服务费收入占比较高。同行业中的丰汇租赁和华中租赁的融资租赁业务

分别开展于

2009

年和

2013

年

,

业务发展已相对成熟

,

不存在因业务刚开展而导致融资租赁收入确认期数较少的情形

,

因此丰汇租赁和华中租赁

的融资租赁收入相较咨询服务费收入占比较高。随着交易标的业务的逐步开展

,

项目数目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

,

富嘉租赁的融资租赁业务

将逐渐成熟

,

融资租赁收益在剩余租期内的确认将逐步增大

,

使融资租赁收入占比逐步上升

,

咨询服务费收入占比逐渐降低。

根据评估机构的盈利预测

,

富嘉租赁

2015

年

-2021

年的咨询服务费比例分别为

42.29%

、

38.02%

、

35.28%

、

34.08%

、

33.83%

、

32.46%

、

32.09%

、

32.03%,

届时将与同行业公司处于相同水平。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下转B3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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